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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3_95_E9_98_B6_E6_c36_51353.htm （一）概述民事责任是指

民事主体违反合同义务或法定民事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民法通则》第106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

他义务，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

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以违反民事义务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为前提；以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害予以补偿

为主要目的；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由当事人自行协商。

根据责任发生的依据不同，民事责任可以分为违约责任、侵

权责任和其他责任。违约责任是指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违

反合同法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侵权责任是指因侵犯他

人的财产权益与人身权益而产生的责任。其中，侵权责任具

有如下特征：其因违反法律规定而产生；具有强制性；主要

是财产责任；责任主体较广泛。其他责任是指违约责任和侵

权责任之外的责任，如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产生的责任。归

责是确定责任的归属，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可以分为过错责

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三种。1．过错责任

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在过错责任原则中，以

行为人的过错作为责任的前提，过错程度是确定责任范围和

责任形式的依据，并要求谁主张谁举证；在特定情况下，可

采用过错责任推定原则，即法律规定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并实行举证责任倒



置。2．无过错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无过错责

任原则不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是决

定行为人责任的基本要件，其适用范围由法律特别规定。无

过错是指不以行为人的过错为责任要件，而依法律的特别规

定承担的责任。无过错责任的原因在于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同

时对他人负有保证不侵害的义务。也就是说，人们在行使权

利的同时，也要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而不应因此对其他

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显然，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和发

展是基于分配正义和照顾弱者，稳定社会的考虑。无过错责

任已成为我国侵权行为法中的主要归责原则之一。我国《民

法通则》中的无过错责任，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第123条

所包含的某些高度危险责任。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８种

特殊侵权行为，除《民法通则》第126条采用过错推定规则外

，其余适用无过错责任。包括：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的职务侵权案件（《民法通则》第121条）、因产品质量不

合格致他人损害的责任（《民法通则》第122条）、某些高度

危险的作业致人损害的案件（《民法通则》第123条）、环境

污染致人损害的案件（《民法通则》第124条）、地面施工致

人损害的责任（《民法通则》第125条）、监护人责任（《民

法通则》第133条）。 3．公平原则公平责任原则发生于双方

当事人都没有过错的侵害财产权的案件，其基于公平观念确

定责任归属，它是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充。

《民法通则》第132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意见

》第155条：因堆放物品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均

无过错，应当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处理。《民法通则意见》



第156条：因紧急避险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险情是由自然原

因引起，行为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则行为人不承担民事

责任。受害人要求补偿的，可以责令受益人适当补偿。《民

法通则意见》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

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

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4．真

题2002卷三第16题：一住店客人未付房钱即离开旅馆去车站

，旅馆服务员见状揪住他不让走，并打报警电话。客人说“

你不让我走还限制我自由，我要告你们旅馆，耽误了乘火车

要你们赔偿”。旅馆这样做的性质应如何认定? A．属于侵权

，系侵害人身自由权 B．属于侵权，系积极侵害债权 C．不

属于侵权，是行使抗辩权之行为 D．不属于侵权，是自助行

为[答案]D 1998年卷二第1题：依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下

列哪些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推定过错责任？A．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职务侵权致人损害B．建筑物致人损害C．环境污染致人

损害D．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答案]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